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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纳克巴到“拆毁阶段”：利润、剥夺和加沙的
政治经济学
巴勒斯坦人的剥夺并非对安全冲击的短暂反应。这是一个由意识形态、行政架构和经济激励塑造
的长期殖民项目。2023年10月提供了一个战术机会——一个借口——以加速这一项目。目前流传
的言论和计划（定居者动员、利库德党组织、部长声明和美国投资者的提议）最好理解为将几个
世纪以来的剥夺目标操作性地映射到现代资本主义激励上。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
观察到的，当利润潜力足够高时，资本变得大胆——甚至愿意冒着违反法律和道德的风险以获取
回报。当前的加沙计划将大规模暴力与市场驱动的剧本结合在一起，正是因为预期的回报（海滨
房地产、科技集群和海上天然气）是巨大的。

基本意图：从一开始的剥夺（1930年代–1948年）
剥夺巴勒斯坦人的计划并非事后之想；它植根于定居项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来自关键行动
者的当代档案声明阐明了其意图逻辑：清理土地、阻止返回并将财产转移给定居者人口。纳克巴
（1948年的灾难性剥夺）是这一逻辑的首次大规模实施。

“我们必须驱逐阿拉伯人并占据他们的位置……如果必须使用武力……我们有可用
的武力。[巴勒斯坦人的]强制转移……可以给我们一些我们从未拥有的东西。” - 大
卫·本-古里安，1937年10月5日，写给儿子的信

“没有两个民族的空间……一个村庄、一个部落都不能留下。阿拉伯人必须离开，
但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比如战争。” - 约瑟夫·魏茨，1940年12月20日，犹太民
族基金会土地部门主任

“我们必须抹去[巴勒斯坦村庄]。” - 大卫·本-古里安，1948年，纳克巴期间的公开
演讲

这些历史声明——明确要求转移、将战争作为“合适时机”、抹去村庄——确立了因果起源：剥夺
在国家形成时是有意为之的，而不仅仅是战时需求的偶然结果。

2. 制度化：占领、定居点和法律架构（1967年–2000年代）
1967年之后，剥夺被制度化：

法律和行政措施建立了土地征用、定居点建设和人口工程。
规划和基础设施——道路、绕道、定居点区块——使巴勒斯坦主权和领土连续性越来越不可
能。
资源控制——水、土地和能源——成为排斥的工具，而不仅仅是治理。



这一阶段将意识形态意图转化为持久结构：法律、官僚机构和优先考虑定居者持续性和经济提取
的建筑环境。

经济扼杀：加沙封锁和资源否定（2007年–2023年）
加沙封锁和严格的发展限制产生了双重效应：被宣传为安全措施，但实际上冻结了加沙经济，阻
止了基础设施和资源（特别是加沙海洋）的开发。2000年发现的海上气田——估计约1万亿立方
英尺——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是潜在的主权资产；然而，它未被开发，成为一个潜在的奖赏。

这种故意的欠发展对后续事件产生了两个因果相关的后果：

1. 使人口在经济上保持脆弱，使迁移更可行。
2. 将资源和海岸线保留为未充分利用的资产，在政治条件允许时对未来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2023年10月：战术机会，而非起源
2023年10月提供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借口：一场安全危机，可用来正当化大规模军事行动、大规模
迁移和异常的破坏。但关键的因果点在于，使加沙变得不宜居的计划早已构思；改变的是在政治
和操作上大规模执行的可能性。

这一顺序具有因果性和可预测性：

长期意图和制度工具 → 大规模操作的结构能力；
触发事件（战争） → 升级的政治掩护；
大规模破坏 → 不宜居和迁移的条件；
公共和私人重建规划 → 货币化阶段。

从破坏到重建：公开声明作为意图的证据
从暴力到市场化的过渡被政治行动者和商业想象公开预示。这些声明并非边缘化；它们构成了对
剥夺的利润动机的公开映射。

关键的公共表达包括：

利库德传单（2024年10月）：“为加沙定居做准备……加沙是我们的。永远！” —— 党级动
员口号，将执政党与加沙定居扩张对齐。
伊塔马尔·本-格维尔（2024年10月）：“我们是土地的主人” —— 直接所有权言辞，合法
化转移。
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2025年9月17日）：加沙是“房地产宝藏”，讨论“我们将如何分
配土地百分比”。这将拆毁框定为战利品分配的前奏。
美国提议和声明（2024年–2025年）：从贾里德·库什纳关于“非常有价值”海岸的评论，
到公布的“国际房地产信托”想法，再到特朗普总统在2025年2月建议美国“接管加沙”，
对话现在包括国际资本和私有化信托。人工智能“智能城市”和特斯拉风格的超级工厂计划
完善了投资者的叙事。



这些声明在法律和因果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们记录意图，识别受益人，并将操作从临时战争行为
简化为有意计划的经济转型。

马克思的观察与资本的行为
资本逃避动荡和冲突，天生胆怯。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并非全部真相。资本对无利
可图或利润微薄的恐惧，就像自然界对真空的恐惧一样。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变
得大胆。百分之十确定，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百分之二十，它变得活跃；百分之
五十，绝对冒险；百分之百，它践踏所有人类法律；百分之三百，没有它不敢冒险
的罪行，即使冒着绞刑的风险。如果动荡和冲突带来利润，它将鼓励两者。证据：
走私和奴隶贸易。 -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

马克思的上述观察解释了当利润巨大时，为何会预期这样的项目。资本对风险敏感：低回报导致
谨慎；高回报导致大胆。马克思的升级梯——10%、20%、50%、100%、300%——是一种理解
不断增加的利润预期如何侵蚀法律和道德约束的方法。当投资者可以预见海岸线再开发、科技集
群和垄断气体提取的巨大租金时，道德计算发生变化：法律禁令被重新定义为需要管理的交易成
本，而不是绝对障碍。

应用于此：

加沙海岸加上“智能城市”溢价加上战略气田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利润向量。
这个向量为政治行动者提供了将破坏转化为投资机会的动机。
在存在政治和法律豁免的地方，资本在有利可图时“鼓励动荡和冲突”的马克思主义倾向成
为政策的实际驱动力，而不仅仅是分析格言。

金融机制：为何投资者会感兴趣
公开讨论的投资案例精确地映射到经典资本计算：

稀缺溢价：地中海海岸在该地区稀缺——稀缺性推高每平方米的价值。
科技/人工智能集群估值：“智能城市”和科技中心品牌可使土地价值呈指数增长，吸引主权
和私人投资者。
产业锚点：超级工厂或电动车/电池工厂创造产业需求、供应链和经济乘数，进一步提升资
产价值。
能源回报：天然气出口收入和区域能源市场的战略影响力增加即时收入流。

这些综合回报可以合理化非凡的风险承担，包括法律风险，如果政治掩护和融资得到保障——正
是马克思警告的领域。

法律后果：罪行、义务和共谋
追踪从历史意图到当前计划的因果链产生了一系列法律禁令和积极义务：

禁止的行为和国际罪行



强制转移 → 战争罪，潜在的人道罪。
定居者转移/吞并 → 违反《第四日内瓦公约》第49(6)条和习惯法。
掠夺/资源剥削 → 战争罪和非法占有。
种族灭绝行为或意图 → 根据《种族灭绝公约》和《罗马规约》；国际法院（ICJ）的临时措
施（2024年1月）认定存在合理的种族灭绝风险；后续的COI调查结果和非政府组织评估明
确使用了该术语。

第三国义务与共谋

预防义务（《种族灭绝公约》）：一旦国家知悉严重风险，必须采取措施防止种族灭绝；不作
为或物质支持有共谋风险。
不承认和不协助（ICJ咨询指南）：国家不得承认或协助因严重违反强制性规范而产生的非法
情况。
企业和财务责任：资助者和承包商在帮助违反国内和国际框架时面临严重的声誉、监管和潜
在法律风险。

公共计划的证据意义

公开演讲、传单、政策备忘录和规划文件将修辞意图转化为文献证据——在司法或准司法程
序（ICC、ICJ、国内法院）中极为重要。

因果关系回顾：过去如何使现在成为可能
1. 意图（纳克巴时代）创造了剥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轨迹。
2. 制度化（1967年后）构建了使剥夺持久的行政和物理装置。
3. 经济扼杀（封锁）在削弱社会的同时保留了未开发的资产（天然气、海岸线）。
4. 触发器（2023年10月）提供了大规模破坏的公共借口和操作掩护。
5. 公共市场化（2024年–2025年）将后果转变为投资者手册，将资本与剥夺对齐。

这一因果链显示的不是偶然的残酷，而是深思熟虑的政治经济计划。

结论：国际社会面临的抉择
该案例在三个层面上现在是清晰的：

历史：剥夺根深蒂固，并被精英反复表达。
政治经济：将加沙海岸和天然气货币化的冲动为暴力清理创造了动机。
法律：涉及的行为和计划是被禁止的；国家有义务预防、调查、惩罚和阻止共谋。

马克思关于资本在预期异常利润时会“鼓励动荡和冲突”的洞察在此并非隐喻——这是对激励的
警告。在金融回报巨大的地方，法律执行薄弱，市场将试图从暴力中获利。解决办法简单但在政
治上困难：执行国际法，阻止使该项目成为可能的融资和保险，追究刑事责任，并履行《种族灭
绝公约》的预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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